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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验证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获证企业是否持续满足认证准则的要求。

2 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对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获证企业的证后监督管理，包括

工厂条件的监督检查和产品的监督检验。

3 职责

3.1 认证业务部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细则和获证企业分级情况

总体策划强制性产品证后监督工作，针对不同产品、不同情况提出监督工

作方案。

3.2 认证业务部负责制订获证产品证后监督计划、技术方案；负责有关证后

监督决定的通知制作、发放工作。

3.3 认证技术评定部组织复核人员及认证决定人员作出对产品认证的保持、

暂停、撤销/注销的认证决定

3.4 中心主任对认证决定进行批准。

3.5 认证业务部根据情况对生产企业分类等级进行调整。

4 工作程序

4.1 证后监督方案的制定

4.1.1 认证业务部根据认证规则等相关要求，制订监督方案和/或有关要求，

生成监督计划，对于有特殊情况的报中心副主任批准实施。

4.1.2 具体按照《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监督方案策划及实施有关要求》、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监督计划的制定操作指南》执行。

4.2 证后监督的频次

4.2.1 获证产品从证书批准之日起，即可安排证后监督。证后基本监督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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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获证企业分类情况确定。本中心可根据获证企业的产品特性及生产周

期等原因适当延长监督周期，一般不超过 6个月。

4.2.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适当增加监督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对产品质量有投诉并经查实；

2) 对获证企业有投诉或地方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反馈获证企业存在风险

时；

3) 本中心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安全性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

时；

4) 在监督检查/审核、监督检验中存在的不合格项较多的产品认证企业；

5) 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因变更组织中心、生产条件、质量

管理体系等，有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6) 当获证企业分类级别下降时。

4.3 监督的方式和内容

4.3.1 方式

认证后的监督可采用的方式：获证后的跟踪检查、生产或口岸现场抽

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监督应采取一种方式或多

种方式组合的形式实施。本中心根据确定的证后监督要求对获证企业进行

监督，监督时间优先安排在有生产时进行，采用不预先通知的方式进行。

证后监督的人日一般情况下为 2人日/次·生产企业，具体人日数按照《消

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工厂检查作业指导书》执行。

4.3.2 内容

监督检查和监督检验的要求应至少满足认证实施规则/及细则的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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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由认证业务部视时间及具体情况制定并在认证业务系统中进行体现。

4.3.3特殊监督

如有获证企业被投诉或地方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反馈情况的，由认证业

务部策划被投诉企业的调查方案、提出处理建议。具体按《关于地方质量

监督抽查及申投诉处理指南》要求执行。

4.4 监督的实施

4.4.1 监督检查组负责按本中心制定的监督计划和相关要求对获证企业进

行现场检查，填写工厂检查报告。

4.4.2 实验室负责按本中心制定的监督计划和相关要求进行监督检验，出具

监督检验报告。

4.5 监督结果的评价

4.5.1 认证技术评定部组织复核人员及认证决定人员对监督检查和/或监督

检验文件审核并作出认证决定。具体详见《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批准、保

持、扩大、缩小、暂停和撤销/注销认证控制程序》。

4.5.2 认证业务部根据证后监督结果调整获证企业的分类等级并报批，调整

原则详见《企业分类管理制度》。

4.5.3中心主任对认证决定进行批准。

4.5.4 认证业务部以电子或书面方式通知获证企业监督结果，并将证书状态

保持或变更等情况在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认证官网）予以公示。

4.6 产品认证证后监督的处理

4.6.1 对监督结论为合格的，保持认证证书，本中心对其证书进行确认。

4.6.2 对于监督检查达不到规定要求或监督检验不合格，但严重程度尚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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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撤销认证证书，监督检查结论为不推荐通过的获证企业，检查组现场视

情况收回全部产品认证证书并封存标志；现场未能收回认证证书，获证企

业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涉及的产品认证证书交回本中心认证业务部。获证

企业应制定并实施整改计划，在 3个月的整改期内完成全部整改后，向本

中心提出恢复证书申请，满足规定条件者，应恢复证书。

4.6.3 监督检查严重不符合规定要求，或监督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补检仍不

合格的产品，或在暂停认证证书后规定的时限内仍不能满足规定要求者，

予以撤销认证证书。

4.7 重新评价

4.7.1 获证产品证书有效期内发生下述情况之一时，应对其重新评价：

1) 生产厂地搬迁；

2) 企业管理体系或企业所有制变更；

3) 产品的关键设计、关键工艺更改，关键原器件、原材料更改；

4) 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发生重大产品质量事故或用户严重投诉；

5)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改版。

4.7.2 发生上述改变时，本中心应进行重新评价。

4.7.3 在没有得到重新评价结论通过前，证书持有者不得放行更改条件下的

产品。

4.7.4 产品认证依据用标准修订后，对已经按老版标准获证的产品，应在新

版标准正式实施后，下一次跟踪检查之前，完成按新版标准的产品确认工

作，换发新的认证证书。在下一次跟踪检查日期后未取得新的认证证书的，

原认证证书自动失效。另有要求的，按照标准变更证书转换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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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上一年度未接受监督的获证企业，本中心可根据情节决定是否对其进

行重新评价。

4.8 再次评价

4.8.1 证书持有者在证书有效期满前 90天提出重新认证的申请。

4.8.2 认证委托人提出证书延续认证委托时，证书处于有效状态且最后一次

监督结果合格的，本中心在受理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书，有效期五

年。

4.8.3 证书有效期届满注销后，本中心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证书延续委托，

认证委托人可重新委托认证。

4.9 监督审核或/和监督检验出现与上年度相同的不合格项，可加严判定。

4.10 对不交纳认证费用及不能按规定要求接受监督的获证企业，本中心可

暂停有关认证证书，并要求获证企业交回证书原件及标志。

5 相关文件和记录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监督方案策划及实施有关要求》TFRI-YW-C05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监督计划的制定操作指南》TFRI-YW-C06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批准、保持、扩大、缩小、暂停和撤销/注销认

证控制程序》TFRI-CX-C03

《关于地方质量监督抽查及申投诉处理指南》TFRI-GL-28

《企业分类管理制度》TFRI-GL-43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工厂检查作业指导书》TFRI-YW-C10


	1 目的
	2 范围
	3 职责
	4 工作程序
	5 相关文件和记录

